附件2
承  诺  书
	标准设计名称
	

	申 报 单 位
	

	专 利 权 人
	 

	一、本单位（人）对所提供技术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时效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二、本单位（人）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如涉及专利的，一经编入标准设计即视为主动公开，专利权人不再以此标准设计作为主张其专利权利的依据(生产环节除外)。
三、如出现任何知识产权纠纷，由本单位（人）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与标准设计管理部门和编制单位无关。
专  利  权  人：（签字、盖章）
申报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、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